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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文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本公司、发行

人、上市公司、上汽

集团 

指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

开发行 
指 

本次公司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包括上汽总公司及员工持股

计划在内的不超过 10 名（含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不超过

1,056,338,028 股（含本数）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的行为 

《公司章程》 指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 

定价基准日 指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日，即 2015 年 11 月 6 日 

员工持股计划 指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员工持股计划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董事会 指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国泰君安、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 
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金公司、联席主承

销商 
指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联席主承

销商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律师 指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德勤华永、审计机构、

验资机构 
指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长江养老、受托管理

人 
指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员工持股计划的受托人，长江

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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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1、2015 年 11 月 5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 

2、2015 年 12 月 11 日，公司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上述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并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

办理关于本次发行的相关事宜。 

3、2016 年 1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影响及公司采取措施

的议案》、《相关主体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

《关于公司与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

充合同的议案》、《关于公司与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

认购合同之补充合同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的议案》和《关于召开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并据此调整了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进

行了补充披露。 

4、2016 年 2 月 3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上述补充披露事项。 

5、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16 年 5 月 26

日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以公

司总股本 11,025,566,629 股为基准，每 10 股派送现金红利 13.60 元（含税），共

计 14,994,770,615.44 元。按照公司 2016 年 7 月 2 日公告的《上海汽车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16-031），公司 2015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6 年 7 月 7 日，除息日为 2016 年 7 月 8 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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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红利发放日为 2016 年 7 月 8 日。日前，该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底价调整为不低于 14.20

元/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相应调整为不超过 1,056,338,028 股（含本数）。 

6、2016 年 11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以及《关于

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

事宜有效期的议案》等议案。 

7、2016 年 12 月 1 日，公司召开了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上述议案。 

（二）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1、2015 年 12 月 2 日，公司收到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

于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沪国资委产权

[2015]484 号），原则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方案。 

2、2016 年 4 月 20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 

3、2016 年 12 月 2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核准上海汽车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977 号），核准公司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056,338,028 股新股。 

（三）募集资金到账和验资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上汽集团核心

员工持股计划（由受托管理该计划的资管机构长江养老设立专项产品予以认购）、

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和民生通惠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等 8 名投资者。上市公司和联席主承销商于 2017 年 1 月 6 日向上述

8 名投资者发出《缴款通知书》。 

截至 2017 年 1 月 10 日，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等 8 位特定对象已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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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资金全额汇入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的发行专用账户。2017 年 1

月 11 日，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缴付申

购款的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17 年 1 月 12 日出具了德师报(函)字(17)第

Q00014 号《验证报告》。根据该报告，截至 2017 年 1 月 10 日止，8 名投资者已

将申购资金合计人民币 14,999,999,980.80 元足额、及时划入国泰君安在中国银行

上海分行开立的账户。国泰君安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开立的 452059214140 号账

户本次实际收到上汽集团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购资金为人民币

14,999,999,980.80 元。截至 2017 年 1 月 11 日，国泰君安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

保荐与承销费后的余额划转至公司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 

2017 年 1 月 12 日，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到达发行人账户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德师报(验)字(17)第 00019 号

《验资报告》。根据该报告，截止 2017 年 1 月 11 日，上汽集团此次向特定投资

者非公开发售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发行数量 657,894,736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22.8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4,999,999,980.80

元，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计人民币 140,500,000.00 元，收到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

币 14,859,499,980.80 元，扣除已发生的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5,000,000.00 元，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854,499,980.80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人

民币 657,894,736.00 元，新增资本公积人民币 14,196,605,244.80 元。 

截至 2017 年 1 月 11 日止，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人民币 11,683,461,365.00

元，实收资本（股本）11,683,461,365.00 元。 

公司将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四）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7年 1 月 1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相关事宜。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发行股票的类型：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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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3、发行数量：657,894,736 股，均为现金认购。 

4、发行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22.80 元/股。 

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15

年 11 月 6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底价为 15.56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

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

17.28 元/股）的 90%。 

若上汽集团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前述发行底价将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 

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8 日实施了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3.60 元（含税），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不低于 15.56 元/股调

整为不低于 14.20 元/股。 

本次发行采取投资者询价方式确定发行价格。除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建

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外，其他 40 家投资者的报价均有效。按照价格优先等

原则确认发行对象，最终确定发行价格为 22.80 元/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为 23.87 元/股，本次

非公开发行价格相较于发行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折价率为 4.48%。 

5、申购报价及股份配售的情况 

（1）申购报价情况 

2016 年 12 月 27 日，上汽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共向 355 名特定对象发出《上

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

书》”及其附件《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以下

简称“《申购报价单》”）等认购邀请文件。上述特定对象包括：发行人前 20 名股

东、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49 家，保险机构投资者 24 家，证券公司 26 家，私

募投资基金、其他机构及个人投资者 232 家，合格境外投资者 4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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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30 日 9:00-12:00 点，在《认购邀请书》规定时限内，保荐机

构及联席主承销商共收到 42 份《申购报价单》；当日 12:00 点前收到 23 家投资

者缴付的申购定金；18 家为基金公司，无需缴纳定金。 

经核查，在《认购邀请书》规定时限内，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收到有效

报价共 40 份，无效报价共 2 份。上述 2 份报价认定无效的主要原因如下： 

1）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未在规定时间内缴纳定金，报价无效； 

2）建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信基金”）申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主要产品“建信陕国投财富尊享 30 号资产管理计划”的出资方之一的股东结构

中包含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菱集团”）。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董事长张佑君先生在 2016 年 1 月至 7 月兼任华菱集团的董事，目前虽

已离职但不满十二个月，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应认定华菱集团为中信证券

的关联方；根据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对建信基金提交的申购报价材料及其申

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主要出资方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补充材

料的核查，华菱集团通过股权安排及协议约定可以享有建信基金本次认购的部分

收益，从而构成关联方间接参与认购的情况，该等关联方间接参与认购导致其认

购申请无效。 

投资者具体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

号 
申购对象全称 申购对象类型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元） 

是否是有

效报价 

1 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及其他 

26.40 2,000,010,000.00  

是 26.20 2,000,010,000.00  

26.00 2,000,010,000.00  

2 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私募及其他 23.80 2,000,000,000.00  是 

3 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及其他 
23.80 2,000,000,000.00  

是 
21.80 2,000,000,000.00  

4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私募及其他 23.20 2,000,000,000.00  是 

5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保险 

23.20 2,000,000,000.00  

是 21.20 2,000,000,000.00  

19.60 2,448,000,000.00  

6 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保险 22.80 2,001,066,668.00  是 

7 
广东省铁路发展基金有限责任

公司 
私募及其他 22.40 2,000,000,000.00  是 

8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22.00 2,194,000,000.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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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22.00 2,000,100,000.00  

是 21.00 2,200,100,000.00  

20.20 4,940,100,000.00  

10 普星聚能股份公司 私募及其他 

21.80 2,000,000,000.00  

是 20.80 2,000,000,000.00  

19.80 2,000,000,000.00  

1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21.60 3,167,550,000.00  

是 20.00 5,000,000,000.00  

18.40 5,931,400,000.00  

12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 

21.00 2,565,000,000.00  

是 19.00 2,621,000,000.00  

18.60 2,651,000,000.00  

13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21.00 2,000,000,000.00  

是 20.60 2,340,000,000.00  

19.40 3,390,000,000.00  

14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险 
21.00 2,000,000,000.00  

是 
19.60 4,000,000,000.00  

15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20.80 2,455,350,000.00  

是 20.20 2,465,340,000.00  

19.40 2,538,680,000.00  

16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 20.80 2,000,000,000.00  是 

17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20.80 2,000,000,000.00  

是 20.20 2,100,000,000.00  

19.60 2,200,000,000.00  

18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20.60 2,049,700,000.00  

是 19.60 2,552,200,000.00  

18.40 2,722,200,000.00  

19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 20.60 2,001,000,000.00  是 

20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20.60 2,000,000,000.00  是 

21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保险 
20.60 2,000,000,000.00  

是 
20.00 2,001,000,000.00  

22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20.40 2,450,240,000.00  

是 19.80 2,857,000,000.00  

17.00 2,857,910,000.00  

23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证券 

20.00 2,000,002,000.00  

是 18.80 2,000,002,000.00  

18.00 2,000,002,000.00  

24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险 20.00 2,000,000,000.00  是 

25 前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私募及其他 20.00 2,000,000,000.00  是 

26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19.80 2,049,000,000.00  

是 
16.20 2,079,000,000.00  

27 深圳天风天成资产管理有限公 私募及其他 19.60 2,200,000,000.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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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28 北京首钢基金有限公司 私募及其他 

19.60 2,000,000,000.00  

是 19.40 2,000,000,000.00  

19.20 2,000,000,000.00  

29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保险 

19.40 2,010,000,000.00  

是 19.00 2,110,000,000.00  

18.40 2,260,000,000.00  

30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证券 19.20 2,050,000,000.00  是 

31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保险 
19.00 2,000,000,000.00  

是 
18.60 4,000,000,000.00  

32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保险 

18.60 2,165,500,000.00  

是 18.40 2,695,500,000.00  

17.80 2,765,500,000.00  

33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保险 18.60 2,001,000,000.00  是 

34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18.60 2,000,000,000.00  是 

35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及其他 18.20 2,643,000,000.00  是 

36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18.00 2,001,079,800.00  是 

37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17.40 2,000,000,000.00  是 

38 
长城（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私募及其他 17.00 2,000,000,000.00  是 

39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及其他 16.80 2,176,000,000.00  是 

40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15.20 2,424,500,000.00  是 

41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 

25.00 2,720,000,000.00  

否 22.60 2,750,000,000.00  

19.80 3,140,000,000.00  

42 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私募及其他 

21.00 2,000,000,000.00  

否 19.00 2,000,000,000.00  

17.60 2,000,000,000.00  

（2）确定的投资者股份配售情况 

本次配售采取“价格优先、认购金额优先、认购时间优先”的原则。申购报

价结束后，联席主承销商对收到的有效《申购报价单》进行簿记建档，按照有效

申购的申报价格由高至低的原则进行排序，申报价格相同的按照其认购金额由高

到低进行排序，申报价格及认购金额都相同的，按照收到《申购报价单》传真时

间（以本次发行指定的传真机时间为准，若传真了多份申购报价单的以接到的第

一份有效报价单为准）或专人送达时间（以现场律师见证时间为准，若既传真又

派专人送达了《申购报价单》，以第一次收到的有效报价单为准）由先到后进行

排序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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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询价情况及上述配售原则，本次共发行 657,894,736

股人民币普通股，发行价格为 22.80 元/股，高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底价。 

本次发行的投资者获配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类型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占发行总

量比例

（%） 

锁定

期

（月） 

1 
上海汽车工业（集

团）总公司 

控股股东 

及其关联方 
131,578,947 2,999,999,991.60 20.00% 36 

2 

上汽集团核心员工

持股计划（由受托

管理该计划的资管

机构长江养老设立

专项产品予以认

购） 

员工持股计划

（保险产品） 
48,449,561 1,104,649,990.80 7.36% 36 

3 
中原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私募及其他 87,719,736 2,000,009,980.80 13.33% 12 

4 
广东恒健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私募及其他 87,719,298 1,999,999,994.40 13.33% 12 

5 
华融汇通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私募及其他 87,719,298 1,999,999,994.40 13.33% 12 

6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

公司 
私募及其他 87,719,298 1,999,999,994.40 13.33% 12 

7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保险 87,719,298 1,999,999,994.40 13.33% 12 

8 
民生通惠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保险 39,269,300 895,340,040.00 5.97% 12 

总计 657,894,736 14,999,999,980.80 100.00% - 

在入围的 8 家投资者中，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获配股数 131,578,947

股、获配金额 2,999,999,991.60 元，占发行总量 20.00%；上汽集团核心员工持股

计划获配股数 48,449,561 股、获配金额 1,104,649,990.80 元，占发行总量 7.36%；

私募及其他类投资者获配股数 350,877,630 股、获配金额 8,000,009,964.00 元，占

发行总量 53.33%；保险类投资者（不含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获配股数

126,988,598 股、获配金额 2,895,340,034.40 元，占发行总量 19.30%。 

本次入围的 8 家投资者中，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及上汽集团核心员

工持股计划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关联方，不参与市场询价，但承诺接受市场询价结

果，认购价格与其他发行对象的认购价格相同。其中，上汽集团核心员工持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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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委托长江养老管理的产品属于保险产品，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中原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河北

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皆以其自有资金参与认购，上述 4 家投资者无需进行相关备

案；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及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产品属于保

险产品，上述 2 家投资者及其管理的产品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 

（3）缴款通知书发送及缴款情况 

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于 2017 年 1 月 6 日向所有获配投资者发送缴款通

知书。根据缴款通知书的要求，投资者需要在 2017 年 1 月 10 日 17:00 时前，补

缴扣除申购定金外的全部认购款。 

截至 2017 年 1 月 10 日，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等 8 位特定对象已将

认购资金全额汇入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的发行专用账户。2017 年 1

月 11 日，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缴付申

购款的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17 年 1 月 12 日出具了德师报(函)字(17)第

Q00014 号《验证报告》。根据该报告，截至 2017 年 1 月 10 日，8 名投资者已将

申购资金合计人民币 14,999,999,980.80 元足额、及时划入国泰君安在中国银行上

海分行开立的账户。国泰君安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开立的 452059214140 号账户

本次实际收到上汽集团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购资金为人民币14,999,999,980.80

元。截至 2017 年 1 月 11 日，国泰君安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保荐与承销费后的

余额划转至公司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 

2017 年 1 月 12 日，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到达发行人账户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德师报(验)字(17)第 00019 号

《验资报告》。根据该报告，截至 2017 年 1 月 11 日，上汽集团此次向特定投资

者非公开发售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发行数量 657,894,736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22.8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4,999,999,980.80

元，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计人民币 140,500,000.00 元，收到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

币 14,859,499,980.80 元，扣除已发生的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5,000,000.00 元，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854,499,980.80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人

民币 657,894,736.00 元，新增资本公积人民币 14,196,605,244.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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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 年 1 月 11 日，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人民币 11,683,461,365.00 元，

实收资本（股本）11,683,461,365.00 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获得配售的投资者共 8 家，均为本次认购邀请文件发送

的对象，未有不在邀请名单中的新增投资者。发行数量为 657,894,736 股，未超

过股东大会决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2977 号规定的发行数量的上限

（1,056,338,028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的现金部分为 14,999,999,980.80 元，

未超过募投项目资金需求（150 亿元）。 

6、募集资金量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4,999,999,980.80 元，扣除承销商、保荐费

人民币 140,500,000.00 元（含税）及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5,000,000.00 元（含税）

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854,499,980.80 元。 

三、发行对象情况介绍 

（一）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657,894,736 股，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上限

（1,056,338,028 股）；发行对象总数为 8 名，不超过 10 名，符合《非公开发行股

票实施细则》的要求。 

本次发行通过向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上汽集团核心员工持股计划

（由受托管理该计划的资管机构长江养老设立专项产品予以认购）、中原股权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河

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等 8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方式进行，特定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二）发行对象情况介绍 

1、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 

（1）基本情况 



15 
 

公司名称：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住所：上海市武康路 390 号 

注册资本：2,159,917.5737 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虹 

成立日期：1996 年 3 月 1 日 

营业期限：1996 年 3 月 1 日至不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汽车，拖拉机，摩托车的生产、研制、销售，授权范围内的国有

资产经营与管理，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131,578,947 股 

限售期：36 个月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公司本次向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与上海汽车工业（集

团）总公司之间的交易属于关联交易，公司对现有的关联方、关联关系、关联交

易已作充分披露。最近一年，公司与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的具体关联交

易情形详见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及临时报告。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公司经股东大会通过并公告的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外，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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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汽集团核心员工持股计划 

上汽集团核心员工持股计划由包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内

的公司员工认购，并委托长江养老设立“长江养老企业员工持股计划专项养老保

障管理产品”进行管理。 

（1）受托管理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住所：上海市浦东南路 588 号 7 楼 A 区、B 区 

注册资本：78,760.9889 万元 

法定代表人：苏罡 

成立日期：2007 年 5 月 18 日 

营业期限：2007 年 5 月 18 日至不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团体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个人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短期健康

保险业务；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

以养老保障为目的的人民币、外币资金；开展养老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国家

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48,449,561 股 

限售期：36 个月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上汽集团核心员工持股计划参加人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员工持股计划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外，与

公司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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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员工持股计划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员工持股计划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

安排。本次发行不会导致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产生显失公允之关联交易的情

形。 

3、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河南省郑州市航空港区四港联动大道与云港路交汇处金融广场北侧三

层 301 房间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郭鸿勋 

成立日期：2015 年 12 月 1 日 

营业期限：2015 年 12 月 1 日至 2045 年 11 月 30 日 

经营范围：管理或受托管理非证券类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87,719,736 股 

限售期：12 个月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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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

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

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4、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广州市越秀区天河路 45 号 15 楼 

注册资本：1,531,7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肖学 

成立日期：2006 年 3 月 16 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及管理，资产管理及处置，企业重组、收购、兼并及咨

询，财务顾问；销售：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纸张及纸制品、矿产品

（不含钨、锡、锑）、粮油、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87,719,298 股 

限售期：12 个月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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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

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

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5、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2 号院 2 号楼 

注册资本：60,67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忠骥 

成立日期：2010 年 9 月 14 日 

营业期限：2010 年 9 月 14 日至 2019 年 9 月 13 日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允许的资产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

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

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

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87,719,298 股 

限售期：12 个月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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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

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

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6、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唐山市曹妃甸综合服务区（三加）金岛大厦 D 座 

注册资本：8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曹子玉 

成立日期：2002 年 8 月 28 日 

营业期限：2002 年 8 月 28 日至不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港口建设投资及投资管理；房屋、港口设施、设备租赁；为船舶

提供码头设施；为委托人提供货物装卸、仓储；从事港口设施、设备和港口机械

的租赁、维修业务（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7 年 3 月 27 日）；企业管理服务；（以下

限分支机构经营）：输送机、装卸货物用机械、起重机械及部件的制造、安装、

维修；国内外船舶航修；水上辅助服务（船舶加水、接送检疫人员）；承包境外

港务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

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自动消防设施安装、施工；通信电力及低压

配电安装、电气安装、维修；综合布线；钢结构制造；锅炉非压力容器部分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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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及有线广播、电视设计、施工、安装、维修；锅炉修理、改造、安装；管道

安装、维修；供水、供暖服务；计算机设计、开发、安装、维修及咨询服务；餐

饮服务、住宿、房屋设备租赁、清洁服务；日用百货、针纺织品、卷烟、雪茄烟

的销售；计量检定、核准和检测（区域和项目以授权证书核定为准）；会议服务；

职业卫生检测、油品检测（凭资质证经营）；计量器具、仪器仪表及配件销售。 

认购数量：87,719,298 股 

限售期：12 个月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于未

来交易的安排。 

7、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1333 号 29-31 楼 

注册资本：15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万放 

成立日期：2005 年 5 月 27 日 

营业期限：2005 年 5 月 27 日至 2025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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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

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87,719,298 股 

限售期：12 个月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

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

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8、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松花江路 2601 号 1 幢 B 区 3 楼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肖风 

成立日期：2012 年 11 月 15 日 

营业期限：2012 年 11 月 15 日至不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民币、外币资金；管理运用自有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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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币资金；开展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国务院其

他部门批准的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认购数量：39,269,300 股 

限售期：12 个月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

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

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四、本次发行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德红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 号 

保荐代表人：张超、丁颖华 

项目协办人：滕强 

项目组成员：陈是来、池惠涛、张晓、彭辰、袁业辰 

联系电话：021-38676666 

联系传真：021-3867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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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学东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项目组成员：王晶、谢晶欣、章雨星 

联系电话：010-65051166 

联系传真：010-65051156 

（三）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项目组成员：殷雄、鲍丹丹、徐睿、陈逢博、伍耀坤 

联系电话：021-20262328 

联系传真：021-20262344 

（四）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58 号远洋大厦 F408 

负责人：郭斌 

签字律师：王元、陈鹤岚、傅扬远 

联系电话：021-61701189 

联系传真：021-6170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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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审计机构及验资机构 

名称：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222 号 30 楼 

负责人：曾顺福 

签字会计师：原守清、马甜甜 

联系电话：021-61411804 

联系传真：021-6335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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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排

名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本性质 

1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 8,191,449,931  74.30  A 股流通股 

2 跃进汽车集团公司 413,919,141  3.75  A 股流通股 

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19,139,813  2.89  A 股流通股 

4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300,888,649  2.73  A 股流通股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沪股通） 189,910,361  1.72  A 股流通股 

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0,754,000  0.91  A 股流通股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海国

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2,294,768  0.47  A 股流通股 

8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24,977,829  0.23  A 股流通股 

9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24,707,669  0.22  A 股流通股 

10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 24,061,646  0.22  A 股流通股 

 合计 9,642,103,807 87.44 - 

注：由于尾数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可能导致尾数之和与合计值有差异，以下同。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后，截至 2017 年 1 月 19 日（新增股份登记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

持股情况如下： 

排名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本性质 

1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 8,323,028,878 71.24 

A 股流通

股，有限售

条件流通 A

股 

2 跃进汽车集团公司  413,919,141  3.54 A 股流通股 

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09,320,864  2.65 A 股流通股 



27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88,494,082  1.61 A 股流通股 

5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167,012,382  1.43 A 股流通股 

6 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0,367,730  1.03 

A 股流通

股，有限售

条件流通 A

股 

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0,754,000  0.86 A 股流通股 

8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87,719,298  0.75 
有限售条件

流通 A 股 

9 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87,719,298  0.75 
有限售条件

流通 A 股 

10 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7,719,298  0.75 
有限售条件

流通 A 股 

 合计 9,886,054,971 84.62 - 

注：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 87,719,298 股，为有限售条件流

通 A 股。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增加 657,894,736 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

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发行前 本次发行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 A 股 - - 657,894,736 657,894,736 5.63% 

无限售条件流通 A 股 11,025,566,629 100% - 11,025,566,629 94.37% 

股份总数 11,025,566,629 100% 657,894,736 11,683,461,365 100%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其他股东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的情形，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二）资产结构的变化情况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公司合并口径资产负债率为 58.14%。本次发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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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后，公司的净资产规模将有所提高，资产负债率将下降。公司不存在通过本次

发行大量增加负债（包括或有负债）的情况，也不存在资产负债比率过低、财务

成本不合理的情况。 

（三）业务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大规模定制、前瞻技术

和车联网、数据平台以及汽车服务与汽车金融等方面的十个项目。本次发行完成

后，公司的主业没有发生变化，公司的创新业务将会得到大力发展，综合竞争力

将会得到明显加强。 

（四）公司治理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稳定，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五）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暂无对高管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不会因本次发行

而发生变化。 

（六）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次发行对象、发行对象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

制的其他企业与本公司不存在新增同业竞争。 

公司本次向控股股东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和员工持股计划非公开发

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除此之外，公司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其他关联交易。 

三、关于“上汽集团汽车金融及互联网金融拓展项目”的相关

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之一“上汽集团汽车金融及互联网金融拓展项目”

拟使用募集资金 30 亿元。该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汽车集团

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拟通过增资的形式将募集资金投入到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具体实施该项目。资金具体使用方向是为有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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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需求的汽车经销商、终端消费者直接提供购车贷款服务。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

非银行金融机构，拥有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金融许可证》。上海

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汽车金融业务所涉及的“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

贷、买方信贷”等业务为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纳入上海汽车集团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的主营业务之一。因此，“上汽集团汽车金融及互联网

金融拓展项目”不涉及“类金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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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介机构对本次发行的意见 

一、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

对象的合规性进行了核查，并形成如下结论意见： 

（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的合规性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

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要求。 

本次发行的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颁

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发行对象选择的合规性 

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

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发行对象的选择方面，上汽集团遵循了市场

化的原则，保证了发行过程以及发行对象选择的公平、公正，符合上汽集团及其

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

见 

公司律师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

性的结论意见为： 

本次发行已获得所需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

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书》及《申购报价单》、发行人与

发行对象正式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书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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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内容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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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中介机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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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签字）：                 

滕强 

 

保荐代表人（签字）：                                    

张 超              丁颖华 

 

法定代表人（签字）：                      

杨德红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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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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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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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经办律师已阅读《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

况报告书》（以下简称“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

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经办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引用的法律

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签字）：                                                    

                         王元            陈鹤岚            傅扬远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字）：                    

郭斌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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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德师报(函)字(17)第 Q00024 号 

 

本所对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财务报表及2015年度财务报表

分别出具了 德师报(审)字(15)第 P1020 号及德师报(审)字(16)第 P1125 号审计报

告。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上述报告的内容与本所出具

的报告无矛盾之处。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

引用由本所出具的上述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完整准确

地引用由本所出具的上述报告而导致在相应部分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本所出具的上述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声明书仅供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之目的使用，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曾顺福 

中国上海 

 

 

  签字注册会计师：原守清 

 

 

  签字注册会计师：马甜甜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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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机构声明 

 

德师报(函)字(17)第Q00023号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对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出具的德师报(验)字(17)第 00019 号验资报告和德师

报(函)字(17)第 Q00014 号验证报告的相关内容与本所出具的上述验资报告无矛

盾之处。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

引用由本所出具的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完整准确

地引用由本所出具的验资报告而导致在相应部分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本所出具的验资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声明书仅供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之目的使用，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曾顺福 

中国上海 

 

 

  签字注册会计师：原守清 

 

 

  签字注册会计师：马甜甜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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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盖章页） 

 

 

 

 

 

 

 

 

 

 

发行人：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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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尽职调查报告； 

2、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

合规性之审核报告； 

3、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4、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德师报（函）字（17）

第 Q00014 号验证报告和德师报（验）字（17）第 00019 号验资报告； 

5、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申报材料； 

6、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关于核准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977 号）； 

7、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备查文件存放地点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威海路 489 号 

电话：021-22011138 

传真：021-22011777 

联系人：张潇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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